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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市易顺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因你公司所有的车牌号为浙G59629厢式货车（二轴）

于2020年8月31日违法超限运输，本机关依据《浙江省公
路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于2021年7月
19日对你公司作出《桐庐县交通运输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杭路政罚〔2021〕812865）,要求你公司于收到该行政处罚
决定书之日(已于2021年7月20日送达于你)起15日内,将
人民币壹仟叁佰伍拾元整的罚款缴至中国建设银行桐庐
县支行，账号 33001617135050007409-105003。而你公司
至今未履行该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请你单位自收
到催告书或催告书公告期满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上述义务。

因其他方式都无法送达，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桐庐
县交通运输局催告书》（杭路政罚〔2021〕812865），你单位
应该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机关领取《桐庐县交通运
输局催告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你单位对催告书有异
议的，应在收到催告书或催告书公告期满之日起3个工作
日内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
和申辩的权利。

联系人和联系电话：毛磊华 0571-69811100
联系地址：桐庐县桐君街道桥北路147号

桐庐县交通运输局
2022年3月14日

行政文书公告

王浙峰 绍兴上虞金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王浙峰与绍兴上虞金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债权转

让协议》（合同编号：上虞金兴ZQZRXY20220304），王浙峰已将其对下列借款
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绍兴上虞金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王浙峰与绍兴上虞金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合公告通知各
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绍兴上虞金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
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绍兴上
虞金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
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王浙峰联系电话：0575-82218511，王浙峰

绍 兴 上 虞 金 兴 企 业 管 理 合 伙 企 业（有 限 合 伙）联 系 电 话 ：
0571-86815895，李察

王浙峰
绍兴上虞金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2年3月14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1年7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绍兴上虞金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利息、罚息、违约金
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
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

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金盾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1年7月31日）

借款合同编号或司法裁判文书号

公借贷字第 ZH1700000081627号

本金

1,158.71

欠息

429.25

担保人

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绍兴市上虞金通置业有限公司、周建灿、汪银芳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上海醉花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嘉兴分公司：你（单

位）拒不执行询问通知书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南人社监罚决字［2022］第11
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你（单位）三日
内执行《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南人社监询字[2022]
第00005号），并处罚款人民币贰万元。如不服本行政处
罚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嘉

兴市南湖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自收到本行政处
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但不得停止执行本行政处罚决定。限你（单
位）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向我局领取行政处罚决定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联系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社
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庆丰路1305号建瑞大厦辅楼）
二楼217室，联系电话：0573-82838341。

嘉兴市南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3月14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陈培明:

根据龚星慧与柴叶勇在2020年8月16日签
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您所欠龚星慧玖佰万
元债务，于2020年8月16日起转给柴叶勇。请
您将该款项支付给柴叶勇。

特此通知。 龚星慧
2022年3月14日

施工公告
因S14杭长（宜）高速公路径山收费站匝道路面病害处理专项

施工，将于2022年3月18日对径山收费站杭州方向进行白天（7：
00-17：00）全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关闭杭州方向入口匝道，请往杭
州方向车辆，提前从安吉北下高速，走235国道绕行104国道至瓶
窑收费站上高速。敬请谅解！

浙江杭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2022年3月14日

法院公告
2022年3月14日

（2022）浙0802民初491号
浙江七彩包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衢州妙林不

锈钢制品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30100元及利息）、应
诉/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合议庭通知书、简转普民事裁定书、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301号

楼幸华：本院受理原告祝莉琴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件的起
诉状副本（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欠款人民币
381840元及利息）、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通知书、简转普
民事裁定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节假日
顺延）上午9时在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6700号

任国义：本院受理原告方匡根与被告你为与公司
有关的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
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民初

6700号民事判决书。被告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方匡根款项人民币420000
元，并赔偿自2021年11月23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案件受理费7600元，公告
费560元，合计人民币8160元，由被告你负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7393号

林巧君：本院受理原告罗肖肖与被告你为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民初7393号民事判决书。
被告林巧君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
告罗肖肖货款人民币12470元并赔偿自2021年12月
24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0元，公告费
600元，合计人民币720元，由被告林巧君负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81民初721号

张燕：本院受理原告台州恒拓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诉

你方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81民初721号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答辩期限、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5月11日下
午14时10分至17时00分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2）浙1082民初659号

李卫诚（3307231968****4132）：本院受理原告
季光松诉你（第三人）、浙江欧健保灵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被告）为与破产有关的
纠纷一案，因你离开原
址，无法直接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合
议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原告诉讼请
求：一、请求依法判令原
告对浙江欧健保灵医疗
设备有限公司享有的
80万元债务及利息（其
中2012年2月10日到

2020年8月19号的利息以本金80万元本金为基数，月
利息2分计算，数额为162万，要求以80万元本金为基
数，自2020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判决履行
完毕之日止，暂算至起诉日为167000元。）为共益债务，
并将上述款项从浙江欧健保灵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破产
重整清算组账户中优先支付给原告。二、本案诉讼相关
费用由承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本公告送
达期限届满之日起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5月5日
上午08时3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本
案由审判员徐周担任审判长，审判员翟玲娜、人民陪审
员罗春芳组成合议庭。希你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临海市人民法院
（2022）浙1121民初36号

陈李苏（户籍地浙江省青田县季宅乡引坑理大丘

21号）、郑坚翔（户籍地浙江省松阳玉岩镇程岭根村
16号）：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至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诉被告陈李苏、郑坚翔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1121民初36号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及举
证期限为送达后的15日内，逾期不提交证据的
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院决定于2022年5月6日
9时30分在本院船寮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青田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2年3月10日第11版法院公告栏中，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2021）浙0211民初4275号，开
庭时间、地点应为“2022年5月5日14:00在本院第七审
判庭”，特此更正。

史海
钩沉

左连璧

“随时之义”一词，出自《易经》随卦：“随，大

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即跟

随、随从，大为亨通，守持正固必无咎害，于是天下

万物都相互随从于适宜的时机。跟随、随从的意义很

大啊！后“随时之义”被解释为顺应时势或跟随时俗

变通。然而，执法却不能搞什么“随时之义”，那样

会有损于“国之典常”，即国家常法。《全唐文》 卷

625载有元稹的一则判词《对蕃客求鱼判》，讲的就是

这个道理。

《对蕃客求鱼判》的案情是：“蕃官至鸿胪寺，不

供鱼，客怒。辞云：獭未祭。朝议：失随时之义。”

蕃客，对外国商旅的泛称。鸿胪寺 （古代官署名），

为唐代主掌外事接待活动、朝会仪节之事，是九寺之

一，具体担负接待诸蕃入朝使者的任务，包括朝贡、

和亲、告哀、求请、贸易等事务。外商到来，鸿胪寺

不供应鱼，客人发怒，鸿胪寺官员告诉他：法定的捕

鱼季节还未到，现在没有鱼。而朝臣认为，应当权

变，跟随时俗，可以捕鱼。

元稹的判词，有三层含义：

一是鸿胪寺官员的做法无误。“沙漠实来，供宜

必备。泽梁有禁，杀则以时。信能及于鲲鲵，化方行

于蛮貊。彼卿之属，得礼之中。”即对远客确应供给

必备之物。但国家有禁止捕鱼的时节限制，尊法守信

能惠及幼鱼，实行天子的教化才能播于蛮夷。鸿胪寺

官员接待蕃客的礼数没有什么错误。

二是执行法律绝不能随意搞变通。“虽谕以象

胥，或闻弹铗，而徵诸獭祭，未可振缗，既怀及物之

虞，遂阻烹鲜之请。辞不失旧，事必有初，是曰国之

典常，焉用随时之义。且驹支昧礼，信未习于华风；

里革当朝，返有迷于夏滥。”即尽管接待四方使者的

官员象胥已向蕃客告知，但蕃客依然抱怨，如同《战

国策·齐策》所载，冯谖客孟尝君，“倚柱弹其剑，歌

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獭未祭 （因獭捕鱼

时浮在水面上，像陈列的祭品，故称） ”，即未到捕

鱼期，而不能钓鱼。

因坚守禁渔期而拒绝了蕃客烹鱼的要求，这叫做

言出不悔，做事如一，这是国家法律规定，不应随意

更改。戎人不懂礼教，但朝廷有直臣当朝，犹如《国

语·鲁语上》“里革断罟匡君”一样，“宣公夏滥于泗

渊，里革断其罟而弃之。”即鲁宣公夏天把渔网投入

泗水深处捕鱼，里革割断他的渔网扔到一旁并劝谏，

夏季正是鱼儿繁殖生长之时，所以不能捕鱼。不能因

为蕃客不满，就陷入违反法律、滥捕的迷途。

三是对蕃客应进行必要的教谕。“矜其异俗，责

在有知，合恕过求，姑惩轻议。”即应该体谅蕃客与

本朝风俗习惯的不同，宽恕其过度要求并加以教育与

引导。

本判牍，体现了元稹严格执法且保护生态的立

场。执法不能搞“随时之义”，不能搞随意变通。须

知，在刚性的法律法规面前，只要有一次随意变通，

必然会破坏了规矩，放弃了原则，失掉了底线，以后

再想严格执法，就会变得很困难。因为相关的人会要

求享受“同等待遇”，也要求搞变通。

法律法规从来都是刚性的，来不得任何变通，不

允许打折扣，更不能动辄搞“随时之义”，哪怕是一

次也不行。这样才能实现法律法规定分止争的功能，

彰显法治权威和尊严，逐步树立全社会的法治信仰。

这就是元稹《对蕃客求鱼判》所给予的启示。

（来源：《人民法院报》，作者系辽宁省高级人民

法院退休法官）

“随时之义”不可行

以泪 摄


